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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6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因经营需要，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将公司部分固定资产作为标的物，与租赁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回租

业务，具体如下： 

序号 租赁公司 融资金额 租赁期限 

1 
横琴华通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通金租”） 
不超过 15000万元 3年 

2 
广州万宝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宝租赁”） 
不超过 10000万元 3年 

3 
成都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控租赁”） 
不超过 7000万元 3年 

2021年 6 月 21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性售

后回租业务的议案》。 

公司与华通金租、万宝租赁及金控租赁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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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横琴华通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广州万宝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成都金控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港澳

台投资、非独资）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

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 
珠海横琴金融产业

服务基地 13B号楼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

路 106 号（自编 1 号

楼）X1301-G4751 (仅

限办公用途）（JM）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

区天府四街 300 号 2

栋 A座三楼 

法定代表人 谢伟 易晓明 程毅然 

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人民币 150000 万元人民币 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10月 12日 2017年 10月 19日 2010年 06月 22日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转让

和受让融资租赁资

产；固定收益类证券

投资业务；接受承租

人的租赁保证金；吸

收非银行股东 3 个

月（含）以上定期存

款；同业拆借；向金

融机构借款；境外借

款；租赁物变卖及处

理业务；经济咨询；

银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融资租赁业务（限外

商投资企业经营）；租

赁业务；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向国内外

购买租赁财产；租赁

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

修；医疗设备租赁服

务；兼营与主营业务

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仅限融资租赁企业

经营）。 

融资租赁业务（不得

从事非法集资、吸收

公众资金等金融活

动）；租赁业务；直

接从国内、外购买经

营前述租赁业务所

需要的租赁物；租赁

物的变卖和处置；租

赁业务的咨询和担

保服务（以上范围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限

制或禁止的项目，涉

及许可的凭相关许

可 证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三、交易标的情况 

租赁公司 华通金租 万宝租赁 金控租赁 

租赁标的物 

公司部分固定资产 

（以双方签订的融

资租赁合同为准） 

公司部分固定资产 

（以双方签订的融

资租赁合同为准） 

公司部分固定资产 

（以双方签订的融

资租赁合同为准） 

租赁物价值 

评估原值17,540.99

万 元 ， 评 估 净 值

17,228.45万元。 

评估原值12,115.61

万 元 ， 评估 净 值

10,040.31万元。 

评估原值 7,679.99

万 元 ， 评 估 净 值

7,044.22万元。 

权属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四、拟签订的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承租人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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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人 华通金租 万宝租赁 金控租赁 

融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 

租赁方式 

售后回租。公司将上

述租赁物出售给华通

金租并回租使用，租

赁合同期内公司按约

定向出租人分期支付

租金。 

售后回租。公司将上

述租赁物出售给万宝

租赁并回租使用，租

赁合同期内公司按约

定向出租人分期支付

租金。 

售后回租。公司将上

述租赁物出售给金

控租赁并回租使用，

租赁合同期内公司

按约定向出租人分

期支付租金。 

融资期限 3年 3年 3年 

所有权 

租赁期限内，租赁标

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华

通金租，公司拥有租

赁标的物的使用权，

租赁期届满，公司作

为承租人无任何违约

的情形下，租赁标的

物所有权归公司所

有。 

租赁期限内，租赁标

的物的所有权属于万

宝租赁，公司拥有租

赁标的物的使用权，

租赁期届满，公司作

为承租人无任何违约

的情形下，租赁标的

物所有权归公司所

有。 

租赁期限内，租赁标

的物的所有权属于

金控租赁，公司拥有

租赁标的物的使用

权，租赁期届满，公

司作为承租人无任

何违约的情形下，租

赁标的物所有权归

公司所有。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售后回租业务，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进行融资创新，

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债务结构，为公司的经营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本次售后回租业务，不影响公司对租赁标的物的正常使用，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其风险

可控。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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